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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

1、本次会议召集情况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会议” ）于2025年10

月16日发出通知。

2、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于2025年11月3日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现场会议于2025年11月3日下午14:00开

始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上午9:

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永刚主持。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54人，代表股份944,665,611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1.82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10,613,62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3.49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43人，代表股份334,051,98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326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47人，代表股份334,053,08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32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43人，代表股份334,051,98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3266%。

2、公司董监高均出席本次股东会。

3、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委派司慧律师、张亘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情况

1.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4,006,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7545%；反对30,142,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3.1908%；弃权5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05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3,393,6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8220%；反对30,142,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231%；弃权51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1549%。

2.00�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不表决议案）

2.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335,6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2128%；反对26,295,3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836%；弃权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723,0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1180%；反对26,295,3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716%；弃权3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0104%。

2.02�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363,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2157%；反对26,277,7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817%；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750,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1262%；反对26,277,7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663%；弃权2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74%。

2.03�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367,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2162%；反对26,272,3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811%；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755,1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1276%；反对26,272,3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647%；弃权2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77%。

2.04�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386,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2182%；反对26,261,3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800%；弃权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773,9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1332%；反对26,261,3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614%；弃权1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53%。

2.05�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8,382,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2178%；反对26,260,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7799%；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770,2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1321%；反对26,260,8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8613%；弃权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0066%。

3.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10,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2%；反对3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2%；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8,2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6%；反对3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9%；弃权1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0045%。

4.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不表决议案）

4.01�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0,4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1%；反对3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2%；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7,8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5%；反对3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9%；弃权2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76%。

4.02�股票发行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0,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1%；反对4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7,5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4%；反对4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8%；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68%。

4.03�发行及上市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0,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1%；反对4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5%；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7,5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4%；反对42,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8%；弃权22,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68%。

4.04�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0,1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1%；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7,5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4%；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6%；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80%。

4.05�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595,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25%；反对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2,4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89%；反对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6%；弃权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0095%。

4.06�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0,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1%；反对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7,4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4%；反对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6%；弃权2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80%。

4.07�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599,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0%；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7,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3%；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6%；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81%。

4.08�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599,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0%；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7,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3%；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6%；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81%。

4.09�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594,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25%；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2,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88%；反对38,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6%；弃权3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0096%。

5.00�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2,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3%；反对3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7%；弃权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9,4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0%；反对34,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3%；弃权2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87%。

6.00�关于公司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4,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反对3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8%；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2,2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8%；反对35,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7%；弃权2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75%。

7.00�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5,3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反对3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6%；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2,7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9%；反对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2%；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78%。

8.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4,9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6%；反对3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1%；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2,3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8%；反对3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17%；弃权2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65%。

9.00�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3,8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5%；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42%；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1,2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5%；反对4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20%；弃权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65%。

10.00�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478,4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02%；反对16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6%；弃权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65,8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40%；反对16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97%；弃权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0063%。

11.00�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公司章程（草案）》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9,9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41%；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7%；弃权2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7,3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33%；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4%；弃权2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63%。

12.00�关于就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不表决议案）

12.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4,0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5%；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7%；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1,4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6%；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4%；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80%。

12.02�关联（连）交易决策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603,2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34%；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0.0037%； 弃权27,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90,6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813%；反对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4%；弃权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83%。

12.03�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草案）（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597,7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928%；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7%；弃权3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985,2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97%；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4%；弃权32,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99%。

13.00�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19,068,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2903%；反对25,128,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6600%；弃权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0.04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455,5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2.3373%；反对25,128,1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7.5222%；弃权46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0.1405%。

14.00�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4,465,6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788%；反对3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0036%；弃权1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0.0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3,853,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401%；反对3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102%；弃权16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0497%。

15.00�关于投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4,377,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8.9109%；反对8,889,4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9410%；弃权1,399,1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0.1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3,764,53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6.9201%；反对8,889,4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6611%；弃权1,399,12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0.418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1、3-9、11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司慧、张亘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384� � � � � � � �证券简称：东山精密 公告编号：2025-080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法国GMD集团100%股权暨

债务重组完成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收购法国GMD集团100%股权暨债务重组的议案》，同意子公司DSBJ� PTE.� LTD（以下简称“DSG” ）收购

Groupe� Mécanique� Découpage（以下简称“GMD集团” 或者“目标公司” ）100%股权并对其进行债务重组，金额

合计约1亿欧元（折合人民币约8.14亿元）。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5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25-032）。

一、本次交易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各项先决条件已全部成就，交易各方已完成全部交易文件的签署。本次收购及债务重组已顺利交

割，GMD集团自交割日起正式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自2025年11月1日起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鉴于本次交易形成的债务重组收益未超过公司最近一年经审计净利润的50%，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

1、本次交易完成的相关证明/资料。

特此公告。

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688277� � � � � � � �证券简称：天智航 公告编号：2025-043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先进制造基金” ）持有北京天

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智航” 或“公司” ）股份19,308,206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4.23%；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津冀基金” ） 持有天智航股份19,

310,70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4.23%。 先进制造基金与京津冀基金持有的以上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二者互为一致行动人。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先进制造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京津冀基金出具的《关于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先进制造基金拟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

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择机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79,96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50%， 以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559,920股， 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00%；京津冀基金拟在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择机减持

其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279,96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0%，以大宗交易方式择机减持其

所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4,559,92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先进制造基金及其一致行动人

京津冀基金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总数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若减持计划

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比例不变，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

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先进制造基金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持股数量 19,308,206股

持股比例 4.2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308,206股

股东名称 京津冀基金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持股数量 19,310,707股

持股比例 4.2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9,310,707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先进制造基金 19,308,206 4.23% 因先进制造基金与京津冀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委

派代表为同一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被认定为一致

行动人。京津冀基金 19,310,707 4.23%

合计 38,618,913 8.47% 一

注：表格中数据若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先进制造基金 1,921,884 0.42% 2024/12/5～2025/3/3 11.30-14.80 2024/11/12

京津冀基金 1,921,199 0.42% 2024/12/5～2025/3/3 11.31-14.79 2024/11/12

先进制造基金 2,555,147 0.56% 2025/6/12～2025/9/11 13.01-17.02 2025/05/21

京津冀基金 2,555,303 0.56% 2025/6/12～2025/9/11 13.01-18.22 2025/05/21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是以公司当前总股本455,992,034股为基础计算。 截至本披露日，新增股份

已完成股份登记，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先进制造基金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839,8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279,96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559,92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26日～2026年2月25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京津冀基金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6,839,88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50%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279,96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4,559,92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26日～2026年2月25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先进制造基金、京津冀基金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发行上市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2、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本企业计划在所持发行人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

规定的条件下，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 减持股份的条件、数量、方式、价格及期限如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包括延长锁定期）已届满，股份减持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政策等

相关规定。

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

逐步减持。

（2）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方式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 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

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减持规定。

（4）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先进制造基金、京津冀基金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至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的

实施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

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及相关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股票代码：002759� � � � � �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6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副总经理王地先生、财务总监杨志轩、董事兼副总经理陈俊明先生、副总经理周帅先生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司副总经理王地先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

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7,500股，财务总监杨志轩先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8,038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俊明先生计划

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7,500股， 公司副总

经理周帅先生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

000股。

近日，公司收到王地先生、杨志轩先生、陈俊明先生、周帅先生出具的《减持情况说明》，王地先生、

杨志轩先生、陈俊明先生、周帅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份17,500股、48,038股、

37,500股、6,000股，本次减持计划均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王地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10月30日 28.0300元/股 17,500 0.0036

杨志轩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10月30日 24.8352元/股 48,038 0.0098

陈俊明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10月30日 30.4080元/股 17,500 0.0036

2025年11月3日 32.4800元/股 20,000 0.0041

周帅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10月30日 28.0400元/股 2000 0.0004

2025年11月3日 32.2500元/股 4000 0.0008

合计 / / / 109,038 0.0222

王地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减持区间为28.03元/股-28.03

元/股。

杨志轩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区间为

24.83元/股-24.85元/股。

陈俊明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减持区间为28.04元/股-32.

51元/股。

周帅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区间为28.04元/股-32.30元/股。

上述减持比例按照公司总股本按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9,621,887股计算，下同；若合计数与各

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地

合计持有股份 70,000 0.0142 52,500 0.010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500 0.0036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500 0.0107 52,500 0.0107

杨志轩

合计持有股份 192,150 0.0391 144,112 0.02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038 0.0098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44,112 0.0293 144,112 0.0293

陈俊明

合计持有股份 150,000 0.0305 112,500 0.022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7,500 0.0076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2,500 0.0229 112,500 0.0229

周帅

合计持有股份 24,000 0.0049 18,000 0.003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000 0.0012 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8,000 0.0037 18,000 0.0037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地先生、杨志轩先生、陈俊明先生、周帅先生本次减持事项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部门规章相

关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王地先生、杨志轩先生、陈俊明先生、周帅先生本次减持计划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王地先生、杨志轩、陈俊明、周帅先生出具的《减持情况说明函》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股票代码：002759� � � � � �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7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近日，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汕头天际” ）的一致行动人星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嘉国际”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占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星嘉国际 是

800,000 6.00% 0.16% 否 否

2025 年 10

月31日

自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之

日起到期

广 东 兴 信

典 当 行 有

限公司

自 身 生 产

经营

1,200,000 8.99% 0.24% 否 否

2025 年 10

月31日

自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之

日起到期

常 熟 市 新

华 化 工 有

限公司

1,000,000 7.50% 0.20% 否 否

2025 年 10

月31日

自 申 请 解

除 质 押 之

日起到期

常 熟 市 新

华 化 工 有

限公司

合计 3,000,000 22.49% 0.60%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汕头天际及一致行动人星嘉国际所持公司的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汕头

天际

61,688,080 12.30%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星嘉

国际

13,341,540 2.66% 9,000,000 12,000,000 89.94% 2.39% 0 0.00% 0 0.00%

合计 75,029,620 14.96% 9,000,000 12,000,000 15.99% 2.39% 0 0.00% 0 0.00%

若上述合计数与各相加数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星嘉国际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力，其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

强制过户的风险，不存在负有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星嘉国际股票质押事宜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质押情况的说明函；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002145� � � � � � � � �证券简称：钛能化学 公告编号：2025-084

钛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钛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12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的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5亿元（含），不低于3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5.98元/股（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

权激励。 本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详细内容请见公司

于2025年3月13日、2025年3月20日登载至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回购报告书》（公告

编号：2025-029）。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273,97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621%，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4.2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4.1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人民币26,597,546.60元（不含交易费用）。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5年5月10日登 载 至 《

中 国 证 券 报 》《 证 券 时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7,

115,4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5004%，最高成交价为4.39元/股，最低成交价4.12元/股，成交总金额

为人民币245,340,228.7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价格、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均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

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钛能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041� � � � � � �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2025-025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2025业务年度经营情况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本公告所载的财务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业务年度期间：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

二、总体经营情况

项 目 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 2023年10月1日－2024年9月30日 同比增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118,110.16 147,649.56 -20.01%

总销售数量（万公斤） 8,986.95 10,486.16 -14.30%

花卉销售数量（万株） 20.08 8.13 146.99%

期末库存商品账面价值（万元） 85,173.48 91,754.62 -7.17%

三、营业收入排名前五的业务大类经营情况

项 目 2024年10月1日－2025年9月30日 2023年10月1日－2024年9月30日 同比增减

（一）玉米种子

销售收入（万元） 102,500.76 132,523.43 -22.65%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6.78% 89.76% -2.98%

销售数量（万公斤） 5,639.00 7,040.96 -19.91%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62.75% 67.15% -4.40%

（二）小麦种子

销售收入（万元） 9,732.08 10,732.49 -9.32%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8.24% 7.27% 0.97%

销售数量（万公斤） 2,624.33 2,588.76 1.37%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29.20% 24.69% 4.51%

（三）水稻种子

销售收入（万元） 2,526.62 3,242.11 -22.07%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14% 2.20% -0.06%

销售数量（万公斤） 676.54 764.19 -11.47%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7.53% 7.29% 0.24%

（四）蔬菜种子

销售收入（万元） 1,199.09 1,215.63 -1.36%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02% 0.82% 0.20%

销售数量（万公斤） 14.99 14.86 0.87%

占总销售数量的比例 0.17% 0.14% 0.03%

（五）花卉

销售收入（万元） 223.64 205.77 8.68%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0.19% 0.14% 0.05%

销售数量（万株） 20.08 8.13 146.99%

四、期末余额占比较大的库存商品品种结构情况

销售大类

期末库存（万元）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玉米种子 88,209.44 13,169.26 75,040.18

小麦种子 6,024.65 6,024.65

蔬菜种子 585.24 585.24

水稻种子 1.50 1.50

花卉 89.39 89.39

合计 94,910.22 13,169.26 81,740.96

特此公告。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603836� � � � � � � � � �证券简称：海程邦达 公告编号：2025-075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17日~2026年4月16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92.99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43%

累计已回购金额 4,010.79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11元/股~14.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银

行股票回购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

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自2025年6月25日起， 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7.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6.8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0月，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424,8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购买的最高价为14.00元/股、最低价为13.37元/股，支付的金额为5,803,199.00元（不含交易费

用）。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92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43%，购买的最高价为14.00元/股、最低价为13.1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40,107,915.44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353� � � � � �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杰瑞股份” ）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公司自筹资

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股权激励或者

员工持股计划，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49.00元/股， 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因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了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即2025年5月23日）起，公司本次回购价格由不超过49.00

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48.31元/股（含）。因公司在回购期间实施了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自股价除

权、除息之日（即2025年9月24日）起，公司本次回购价格由不超过48.31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48.16

元/股（含）。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25-032、2025-039、2025-067号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0月31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3,087,

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38.6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3.67元/股，成交金

额106,229,502.54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2025年9月24日前的回购价格未超过

48.31元/股，2025年9月24日（含）后的回购价格未超过48.16元/股。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3日


